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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时间： 2023-12-20 至 2029-12-31
政策依据
《宝安区关于实施“凤凰英才计划”进一步促进人才优先发展的若干措施》深宝发〔2022〕7号
支持力度
对设站单位开展博士后工作期间的日常经费，按每名博士后15万元的标准给予一次性配套补助。
申报条件
在宝安区正常开展博士后工作的工作站（创新实践基地）的设站单位。 符合下列全部条件，可提出申请： 1.在宝安区设有博士后工作站或创新实践基地； 2.所招博士后人员开题考核合格； 3.博士后人员经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核准备案； 4.在获得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放的博士后设站单位日常经费补助6个月内提出申请。未在规定期限内受理成功的，或由非审批单位原因造成的超期，视为自动放弃申请资格； 5.博士后所在单位根据《宝安区贯彻落实<关于促进人才优先发展的若干措施>的实施方案》（深宝发[2016]6号）已申领过博士后工作站（创新实践基地）日常经费补助的，不可重复申领该项补贴。
申报材料
1.《宝安区博士后工作站（创新实践基地）日常运营经费配套资助项目申请表》； 2.《深圳招收进站博士后人员备案通知书》； 3.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下达的资金补助凭证（加盖业务章的银行流水）； 4.博士后招收单位出具的经评审专家签名的在站博士后人员开题考核表。    
申报流程
本项目按照核准类项目（一般程序）审核要求执行申报、审查、公示、支付流程。原则上公示结束后10个工作日内，业务主管单位按国库集中支付有关规定办理支付手续。 （在亲清平台使用“个人登录”进行申报）
联系咨询
0755-29999728，技术咨询电话为：0755-29991101 

